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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立法會
CB(1)1102/17-18(01)號
文件  

 因應 2018 年 6 月 8 日
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

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

CB(1)1102/17-18(02)號
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8年 6月
8 日會議席上所提事項
的回應 ) 

 
相關文件  
 
(2018 年第 96 號法律
公告  

 《〈 2016 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生效日期 )
公告》  
 

2018 年第 97 號法律
公告  

 《證券及期貨 (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 )規則》  
 

2018 年第 98 號法律
公告  

 《證券及期貨 (開放式
基 金 型 公 司 )( 費 用 )
規例》  
 

檔號︰ASST/3/1/6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 LS61/17-18 號
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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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076/17-18(01)號
文件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8 年 5 月 24 日致
政府當局的函件  
 

立法會

CB(1)1076/17-18(02)號
文件  

 政 府當局 就助理 法律
顧問 2018 年 5 月 24 日
函件的覆函  
 

立法會

CB(1)1076/17-18(03)號
文件  

 立 法會秘 書處擬 備的
背景資料簡介 ) 

 
討論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2.  主席總結，小組委員會已完成《〈2016 年
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證券
及期貨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規則》 ("《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規則》 ")及《證券及期貨 (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 )(費用 )規例》的審議工作。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3.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

以澄清︰  
 
(a) 規定以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須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註冊，以及該等公司與普通公司比較

須遵守更多規定 (例如額外的提交文件
規定 )的政策原意為何；及  

 
(b)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規則》第 46、48、

49 及 195 條如何應用和該等條文如何
相互影響，包括 (i)公司註冊處處長 ("處
長 ")的查訊 /調查權力的範圍，例如處

長可否行使權力，對查訊當事人以外

的人士進行查訊，要求該人就根據

第 46 條進行的查訊提供所需的紀錄、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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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資料或解釋；以及 (ii)在關於
第 195 條所訂虛假陳述的罪行的刑事
法律程序中，根據第 46 條取得的任何
紀錄、文件、資料或解釋是否可獲接

納為證據。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
CB(1)1137/17-18(02)號文件 )已於 2018 年
6 月 19 日發出。 ) 

 
 
II. 其他事項  
 
立法程序時間表  
 
4.  主席表示，按照在上次會議上所商定，他

將於 2018 年 6 月 13 日或 6 月 20 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動議一項議案，將該等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的立法會會議。根據上述安排，
主席將於 2018 年 6 月 29 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小組
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而就修訂附屬法例的議案作出

預告的期限為 2018 年 7 月 4 日。  
 
(會後補註︰延展附屬法例的審議期的議
案已於 2018 年 6 月 2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獲得通過。 )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 時 25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7 月 19 日  
 



 

附件  
 
 

與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有關  
並於 2018 年 5 月 18 日在憲報刊登的三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8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4 時 30 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349 - 
000604 
 

主席  致開會辭   

000605 - 
002449 

主席  
政府當局  
涂謹申議員  
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 察 委 員 會

("證監會 ") 
 

證監會向委員簡介其就上次會議所提事項作

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1)1102/17-18(02)號文件 ) 
("跟進文件 ")。  

 

002450 - 
003954 

主席  
涂謹申議員  
證監會  

討論跟進文件第 23 至 27 段，內容是關於以私
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須向證監會

註冊的規定。  
 
涂議員認為，註冊規定與保障投資者的政策原

意並不相稱，尤其是以單位信託形式成立並以

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投資基金現時不受類

似的註冊規定所規限。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

充資料，以澄清註冊規定的政策原意。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3(a)段 ) 

003955 - 
005607 

主席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討論跟進文件第 18 至 22 段，內容是關於《證
券及期貨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規則》 ("《開放
式基金型公司規則》 ")下避免導致自己入罪的
普通法特權 (關於公司註冊處處長 ("處長 ")在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 )新訂第 IVA 部
下就向其提供的紀錄、文件、資料或解釋進行

查訊的權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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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涂議員要求當局澄清︰  
 
(a) 處長可否行使權力，對查訊當事人以外的

人士進行查訊，要求該人就根據《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規則》第 46 條進行的查訊提
供所需的紀錄、文件、資料或解釋；及  

 
(b) 根據第 46 條向處長提供的可導致自己入

罪的任何紀錄、文件、資料或解釋，是否

可在關於第 195條所訂虛假陳述的罪行的
刑事法律程序中，獲接納為證據。  

 
助理法律顧問提出以下見解而政府當局表示

同意︰  
 
(a) 第 46 條訂明，為達到就第 195 條所訂的

虛假陳述罪行是否已作出進行查訊的目

的，處長可要求某人交出任何紀錄或文

件，或就該紀錄或文件提供任何資料或解

釋；而上述 "某人 "的涵義並不局限於查訊
的當事人；及  

 
(b) 根據第 49(2)條，在第 46 條下取得的可導

致 自 己 入 罪 的 證 據 ， 只 可 在 關 於 第

48(4)、 (5)或 (6)條所訂罪行 (為充作遵從
第 46 條下的規定而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
的 資 料 或 解 釋 )、 《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
(第 200章 )第 V部所訂罪行 (發假誓或作出
不經宣誓的陳述 )或作假證供罪的刑事法
律程序中，獲接納為證據。換言之，該等

證據不得在關於第 195條所訂虛假陳述的
罪行的刑事法律程序中，獲接納為證據。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以澄

清《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規則》第 46、 48、 49
及 195 條如何應用和該等條文如何相互影響。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3(b)段 ) 
 

005608 - 
010509 

主席  
涂謹申議員  
證監會  

討論跟進文件第 12 至 17 段，內容是關於 (a)如
證監會認為，某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業務及事

務曾以欺壓其股東 (或其任何部分股東 )或對其
股東 (或其任何部分股東 )造成不公平損害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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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式經營或處理，證監會可凌駕於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董事局的決定或尋求補救的權力；以及

(b)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強制贖回股份的事宜。  
 
證監會回應涂議員的查詢時澄清，若開放式基

金型公司的業務及事務曾以欺壓股東或對股

東造成不公平損害的方式經營或處理，證監會

可根據第 571 章第 214A 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呈
請，並由原訟法庭決定在有關情況下應作出何

種合適命令，包括關於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股東

通過的決議的法庭命令。證監會又澄清，可能

導致投資基金強制贖回投資者所持有的股份

的情況，一般包括某投資者持有相關股份可能

會為該基金本身或基金的其他投資者帶來不

良後果，例如在稅務上的不良後果。  
 

010510 - 
011350 

涂謹申議員  
證監會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討論跟進文件第 6 至 11 段，內容是關於開放
式基金型公司的清盤事宜。  
 
委員察悉，《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
(第 32 章 )第 326 條賦予 "非註冊公司 "的涵義，
不包括少於 8名成員而並非在香港以外成立或
設立的合夥、社團或公司。在現階段 (即當局
進一步修訂第 571 章，以訂立所需的賦權條文
之前 )，法院清盤程序不適用於不屬第 32 章下
"非註冊公司 "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助理法律顧問要求當局澄清，在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制度實施後，少於 8 名成員的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在此期間可如何進行清盤。政府當局表

示，在上述情況中，有關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可按《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規則》第 11 部所訂
的自動清盤程序進行清盤，或根據第 571 章
第 112ZH 條採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守則》所
訂的簡化終止機制。  
 

 

研究《〈 2016 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2018 年第 96 號法律公告 )的
條文  
011351 - 
011507 

主席  
政府當局  

《〈 2016 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生效日期 )
公告》  
 
委員並無就《〈 2016 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提出任何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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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研究《證券及期貨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規則》 (2018 年第 97 號法律公告 )的條文  
011508 - 
012234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證監會  
周浩鼎議員  

《證券及期貨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規則》  
 
第 1 部導言  
 
第 1 及 2 條  
 
第 2 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組成及相關
事宜  
 
第 1 分部成立法團及註冊等  
 
第 3 至 8 條  
 
第 2 分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名稱的更改  
 
第 9 條  
 
委員並無就上述條文提出任何疑問。  
 
第 3 分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身分及權力  
 
第 10 至 12 條  
 
助理法律顧問要求當局解釋，為何第 12 條中
"matter"一字有兩個不同的中文對應詞。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第 12 條是仿照《公司條
例》 (第 622 章 )第 120 條而訂立，不同的中文
對應詞不大可能會引起混淆。  
 
委員並無就上述事宜提出進一步的查詢。  
 
第 4 分部法團成立文書  
 
第 13 至 15 條  
 
證監會回應周議員的查詢時表示，第 13 條訂
明，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法團成立文書 (即組
成文件 )須包含述明該公司的宗旨是以集體投
資計劃的方式經營該公司的陳述。  
 
第 5 分部通訊及文件等  
 
第 16 至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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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第 6 分部註冊辦事處  
 
第 19 及 20 條  
 
委員並無就第 5 及 6 分部提出任何疑問。  
 

012235 - 
012744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證監會  

第 3 部處長的職能及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登記冊  
 
第 1 分部處長的職能  
 
第 21 至 23 條  
 
第 2 分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登記冊  
 
第 24 至 27 條  
 
第 3 分部文件的登記  
 
第 28 至 34 條  
 
第 4 分部處長在備存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登記冊方面的權力  
 
第 35 至 40 條  
 
第 5 分部查閱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登記冊  
 
第 41 至 43 條  
 
第 6 分部雜項條文  
 
第 44 及 45 條  
 
委員並無就上述條文提出任何疑問。  
 
第 7 分部處長的查訊  
 
第 46 至 55 條  
 
助理法律顧問指出，根據第 55(2)條的英文文
本，"subject to any reasonable condit ions R of C 
may  impose,  R of C must  permit"某些人士查閱
處長管有的紀錄或文件。在中文文本中，雖然

就施加 (impose)使用了 "可 " (may)一字，但就
"准許 " (permit)而言，則似乎遺漏了 "須 " (must)
一字。他關注到，中文文本現時的草擬方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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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未能準確反映英文文本的表面涵意。  
 
政府當局則認為，若整體理解條文的內容，其

中文版本 (以第 622 章中一項類似的條文為藍
本 )清楚明確，不會令讀者誤以為處長可以但
並非必須准許查閱。助理法律顧問表示不同

意。  
 
委員並無就上述事宜提出進一步的查詢。  
 

012745 - 
013018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4 部股本  
 
第 1 分部股份的性質、權利等  
 
第 56 至 59 條  
 
第 2 分部股份的轉讓  
 
第 60 至 66 條  
 
第 3 分部股東登記冊  
 
第 67 至 72 條  
 
第 5 部會議及決議  
 
第 1 分部股東大會  
 
第 73 至 77 條  
 
第 2 分部關於會議的通知  
 
第 78 至 83 條  
 
第 3 分部會議的議事程序及決議  
 
第 84 至 95 條  
 
第 4 分部決議及會議的紀錄  
 
第 96 至 9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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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第 6 部經營者  
 
第 1 分部導言  
 
第 99 條  
 
第 2 分部董事  
 
第 100 至 113 條  
 
第 3 分部保管人及次保管人  
 
第 114 至 124 條  
 
第 4 分部投資經理  
 
第 125 至 127 條  
 
第 5 分部核數師  
 
第 128 至 147 條  
 
委員並無就第 4 至 6 部提出任何疑問。  
 

013019 - 
013457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證監會  
周浩鼎議員  

第 7 部財務報表及財務報告  
 
第 1 分部財政年度  
 
第 148 至 150 條  
 
第 2 分部財務報表及報告  
 
第 151 及 152 條  
 
委員並無就上述條文提出任何疑問。  
 
第 3 分部核數師報告及會計紀錄  
 
第 153 至 157 條  
 
關於第 155 條，助理法律顧問要求當局澄清，
明知或罔顧後果地導致第 154(2)(a)條規定須
載於核數師報告的陳述 (即核數師認為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沒有備存充份的會計紀錄的意見 )
沒有載於該報告內，並不構成罪行的原因

為何。  
 

 



 

-  8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證監會表示，鑒於遺漏核數師報告中的相關陳

述，本身已須受到香港會計師公會的紀律制裁

處分，證監會認為無須把遺漏陳述列為刑事罪

行。  
 

013458 - 
013626 

主席  
政府當局  
周浩鼎議員  
證監會  

第 8 部子基金規定及其他事宜  
 
第 158 至 161 條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第 9 部安排及妥協  
 
第 162 至 170 條  
 
證監會回應周議員的查詢時確認，關於安排及

妥協的條文，是以第 622 章中的相關條文為
藍本制訂。  
 

 

013627 - 
015117 

主席  
政府當局  
周浩鼎議員  
證監會  
助理法律顧問  

第 10 部接管人及經理人  
 
第 1 分部關於接管人及經理人的委任等的
規定  
 
第 171 至 173 條  
 
第 2 分部委任及停任通知  
 
第 174 及 175 條  
 
第 11 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清盤及解散  
 
第 1 分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自動清盤  
 
第 176 及 177 條  
 
第 2 分部為施行第 1 分部而作出的變通  
 
第 178 至 187 條  
 
委員並無就上述條文提出任何疑問。  
 
第 3 分部子基金的清盤  
 
第 188 條  
 

 



 

-  9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討論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受保護專屬帳戶

制度。  
 
助理法律顧問詢問，在傘子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之下的所有子基金可否一併進行清盤。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在傘子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之下的各個子基金，雖然可個別進行清盤，但

傘子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亦可連同其所有子基

金一併進行清盤，前提是在清盤過程中，個別

子基金的法律責任須按照第 571 章經修訂的
第 112S 條所訂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受保護專
屬帳戶制度予以分隔。  
 
第 4 分部雜項條文  
 
第 189 至 191 條  
 
第 5 分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在註冊取消後
解散  
 
第 192 及 193 條  
 
委員並無就上述條文提出任何疑問。  
 

015118 - 
015209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12 部雜項條文  
 
第 194 至 196 條  
 
附表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研究《證券及期貨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費用 )規例》 (2018 年第 98 號法律公告 )的條文  
015210 - 
015654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 證 券 及 期 貨 (開 放 式 基 金 型 公 司 )(費 用 )
規例》  
 
第 1 部導言  
 
第 1 及 2 條  
 
第 2 部須向證監會繳付的費用  
 
第 3 至 6 條  
 
委員並無就第 1 及 2 部提出任何疑問。  

 



 

-  10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第 3 部須向處長繳付的費用  
 
第 7 及 8 條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的查詢時表示，處

長就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收取費用所帶來的收

入，將會撥入公司註冊處營運基金。處長管理

和執行第 571章中關乎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相
關條文的權力，於《 2016 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
條例》第 45 條訂明；該條在設立公司註冊處
營運基金的立法局決議 (第 430B 章 )的附表 1
中加入新訂第 4A 條。  
 
附表 1 須向證監會繳付的費用  
 
附表 2 須就查閱或取得文件及資料而向
處長繳付的費用  
 
附表 3 須向處長繳付的雜項費用  
 
委員並無就 3 個附表提出任何疑問。  
 

議程第 II 項其他事項  
015655 - 
015822 
 

主席  立法程序時間表及總結發言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7 月 19 日  


